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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上海市中

小学校园餐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索取号：AA4316002-2025-001 发布日期：2025-11-14字体 [ 大 中 小 ]
沪教委体〔2025〕43号

各区教育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  现将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上海市中小学校园餐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执行落实。

  附件：关于加强和改进上海市中小学校园餐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

 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

 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 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  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  2025年 11月 14日

关于加强和改进上海市中小学校园餐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
  

  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中小学校园餐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安全、

提升质量，制定如下若干措施。

  一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

  （一）完善三级管理制度。市级强化统筹指导，依托市委教育工

作领导小组建立校园餐常态长效治理机制，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治理，

形成教育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卫生健康、发展改革等部门分工负责、齐

抓共管，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。各区落实监管责任，对辖区

内中小学校园餐实施全流程监管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。学校

履行主体责任，落实供餐过程管理、公开接受监督、安全风险防范、

应急联动处置等责任。



2

  （二）加强供餐分类指导。食堂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的学校，应

通过招投标方式公开选择供餐服务单位，供餐服务单位应依法取得食

品经营许可、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且社会信誉良好。鼓励具备食堂自

营条件的学校采用自营方式供餐，强化食材采购和食堂从业人员等的

管理。不具备建设食堂条件的学校，可通过从校外配餐服务单位订餐

的形式，解决学生集中就餐需求。

  （三）规范食堂承包服务。学校以招投标方式公开选择承包或委

托经营食堂的供餐服务单位时，须将餐食标准、食材采购方式、食材

占餐食标准的占比、食品安全责任、满意度结果应用等作为合同的核

心内容，明确评价与退出机制。各区应为学校公开招投标选择供餐服

务单位提供指导和服务，通过公开遴选方式形成供餐服务单位名单，

作为学校开展招投标工作的参考。教育、审计等部门针对招投标流程

开展监督检查，家长参与招投标、质量评价、收支公开等重大事项的

监督。

  二、加强餐食质量保障

  （四）保障餐食营养均衡。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结合中小学生成

长需求，组织编制各年龄段带量食谱库，确保餐食科学搭配、营养均

衡。学校需每周公示和更换带量食谱，督促食堂改进烹饪方式，推进

菜品减盐、减油、减糖，持续提升餐食质量。扩大校园餐菜品选择种

类，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实行自助选餐模式。

  （五）强化食材供应链管理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格食材供应经

营主体的准入许可，加强对经营主体的日常监管，会同教育部门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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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校园食品涉及的大宗食材定期抽检力度。建立经营主体不良记录清

单。各区落实食材供应和学校履约验收情况定期抽检制度，邀请学生

家长、行业专家、第三方机构参与，督促问题整改。拓展校园餐大宗

食材集中采购渠道，为学校提供更多优质可靠的选择。

  （六）改善制餐用餐环境。各区因地制宜实施中小学厨房提升工

程，升级设施设备，优化厨房空间和流程布局。改造学校老旧食堂，

以多种途径扩充学生食堂空间配置，提升学生现场就餐体验。新建学

校食堂应按照餐位设座率不低于 50%、至少满足学生分 2个批次就餐

要求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，更好满足学生的就餐体验。

  三、强化家长学生监督

  （七）拓展家长参与渠道。学校全面提高家长代表在供餐服务单

位招投标、菜谱制定、日常检查、食材价格监督等关键环节的参与度。

主动向学生和家长公开区、校两级投诉渠道，及时受理、处置、反馈

投诉意见。依托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方式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落

实“接诉即办”。

  （八）优化校园陪餐制度。学校严格落实校领导和相关负责人每

日陪餐制度，公开陪餐具体安排，确保与学生同一场所、同一餐食。

全面落实家长陪餐制度，欢迎陪餐家长实地了解学生用餐过程和食堂

运行情况，充分吸纳家长的合理建议。

  （九）改进满意度调查。市级统一设计校园餐满意度调查问卷，

各区统一组织第三方机构每学期开展 1次覆盖全部学校的校园餐满

意度匿名调查。各区指导学校根据调查结果和招投标合同约定，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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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调整改进校园餐供应管理。鼓励学校开展“我为校园餐献策”等活

动，提升学生参与校园餐质量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  四、提升监督管理效能

  （十）强化区级协同管理。区教育局加强对食堂建设、食品安全、

膳食经费管理、食材采购等工作的统筹指导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

对学校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，严格承包经营、食材供应、供餐等经营

主体准入许可，加强日常监督抽查，督促供餐服务单位强化食品安全

管理，严肃查处涉及校园餐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及时向区教育局通

报学校食品安全相关信息。区卫生健康委加强校园食品安全风险、营

养健康监测评估，为学校提供营养和预防食源性疾病指导。区发展改

革委加强对学校食材价格和餐食标准的指导。

  （十一）落实学校主体责任。学校党组织书记和校长对食堂管理

工作负总责，建立健全由校领导、后勤及财务部门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

学生代表、家长代表组成的食堂管理领导小组，杜绝“以包代管”“一

包了之”。落实学校校园餐管理关键岗位配备和责任，通过强化轮岗

交流等制度建设，防范重点岗位人员廉洁风险。市、区教育部门将校

园食品工作纳入学校办学评价范围，及时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。

  （十二）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。深化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

灶”建设，打造“阳光食堂”，提升校园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水平。升

级学校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，丰富完善食材溯源、食材验收、食堂

人员管理等功能模块，以数字赋能提升学校食堂管理水平。


